
永政规〔2022〕5 号

永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永安市政府投资项目概算调整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单位，各园区：

《永安市政府投资项目概算调整管理办法（试行）》已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永安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8 月 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永安市政府投资项目概算调整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概算管理，科

学合理安排政府投资资金，有效控制“超规模、超投

资、超标准”等问题，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的概算调整，

合理控制工程造价，推动项目顺利实施，提高政府资

金综合效益，根据《政府投资条例》的规定和《福建

省省级政府投资项目概算调整管理规定(试行)》（闽

发改投资〔2009〕1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政府投资项目是指市本级

政府利用下列资金采用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等方式

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一）财政预算内安排的基本建设资金；

（二）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各项建设资金；

（三）政府性基金中用于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

（四）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

（五）政府融资以及利用债券的资金；

（六）转让、出售、拍卖国有资产及其经营权所

得的国有资产权益收入；

（七）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其他财政资金；

（八）上级资金（主要指中央、省、市各级专项



资金等）用于基本建设的财政资金；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政府性资金。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概算，是指在投资估算控制

下，根据初步设计图纸及说明，依据国家或者省市有

关部门发布的概算指标、概算定额及取费标准、设备

材料价格等资料，或参照市场价格行情，确定的项目

建设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国家规定的项目建设所需

的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价差

预备费等。

第四条 政府投资项目按照建设程序，实行全过程

工程造价控制，以估算控制概算，以概算控制预算（招

标控制价），以预算控制工程结算。项目初步设计及

概算已经批复，应当严格执行，项目单位不得擅自增

加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或者改变

设计方案，概算不得随意突破和调整，并作为工程造

价、招标控制价或代建控制价的最高限额。确因出现

特殊情形需要调整的，报项目原审批部门审批后方可

调整，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实施，且只调整一次。

第二章 概算调整

第五条 政府投资项目在建设实施过程中出现下

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可以申请调整项目概算：

(一)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项目建设条件发

生重大变化的；

(二)因资源、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考古及调查、



勘察等情况有重大变化，造成投资增加或需要调整建

设方案的；

(三)因国家和省重大政策变化或者材料价格波动

超过省级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风险包干幅度，对项目

造价影响较大的；

(四)因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出现特殊情况，原设

计方案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已作重大修改的。

第六条 建设单位申请调整概算的，应当对项目概

算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并提交调整概算的申请报告和

下列材料：

(一)原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文件；

(二)原设计单位提供的设计文件及概算书，概算

与原核定概算对照表，并分类定量说明调整概算的原

因、依据和计算方法；

(三)概算调增部分资金来源方案；

(四)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出现需要调整概算情形

的有关证明材料。若钢材、水泥等主要材料价格与批

复概算时期相比上涨或者下降达到 5%规定幅度的，建

设单位应当提供原批复概算材料单价，并对价差调整

执行情况作出说明。

建设单位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

况，对其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项

目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的审批、确认手续。对使用预



备费或在原批复概算中调剂且原批复概算可控制的，

不予调整概算，因本办法第四条原因导致累计增加的

投资无法在项目概算中调剂解决的，建设单位在申请

调整概算时应当附上有关设计变更、现场签证的审批

或确认文件。

第八条 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变更设计。因未能按规

定提供有关审批、确认依据，导致概算无法调整的，

其责任由建设单位及其相关责任人承担。

第九条 钢材、水泥等主要材料实行甲供，或者实

行包工包料的，采购合同或者工程施工合同应当对主

要材料价格承担风险，价格上涨或下降 5%时的调整方

式作出明确约定。合同未作约定的，按照相应行政主

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政府投资项目的概算调整按照项目初步

设计和概算审批程序进行，超出已批准概算投资的按

以下程序报原审批部门批准：

（一）项目单位向概算原审批部门提出调整概算

申请；

（二）概算原审批部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或专

家组评审对项目初步设计和概算调整方案的科学性、

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论证，并由第三方专业机构

或专家组出具《调整意见建议》，相关费用由项目单

位承担；

（三）项目单位将《调整意见建议》和项目相关



资料提交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进行财政评审后，形成

评审意见后报市政府最终审定；

（四）新增 500 万元以内（不含 500 万元）的项

目由市政府专题会议审定；新增 500 万元及以上的项

目由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

（五）项目单位根据市政府最终审定意见报项目

原审批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调整概算的批复文件可以对项目总概

算进行调整，也可以只对项目概算变更部分进行调整。

对项目概算变更部分进行调整的，对于因设计变更等

原因发生的工程量变化，按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编制

变更部分工程概算，合同未约定的，按施工期价格编

制变更部分工程概算;对因价格异常波动而发生的价

差调整，只计取差价和税金，不计取其他费用。

第十二条 对于确需调整投资概算的，项目单位及

项目主管部门应当明确资金筹措方式。

第十三条 经批准调整的概算费用总额，作为项目

竣工决算的依据;概算调整未获批准的项目，仍以原批

准概算作为竣工决算的依据。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发改、交通、水利、农业、财政、审计

等职能部门和项目单位主管部门按各自职能履行部门

监督管理职责。发改、交通、水利、农业等部门依法

定程序审核批准政府投资项目概算；财政部门负责对



本级政府投资的资金使用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全过

程监督管理；审计部门依法对政府投资项目的概算执

行情况及工程结算、竣工决算进行审计监督；项目业

主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勘察、设计、咨询

单位的质量管理，督促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和批

复的设计概算文件，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对涉及方案

论证、项目招标、工程变更、资金管理等事项应严格

执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对在项目管理中发现的

违规行为，对项目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视情节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按照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五条 因代建方、工程咨询单位、评估单位、

招标代理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设备材料供应商等参建单位过错造成超概算

的，项目单位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向有关参

建单位追偿，资质管理部门建立不良信用记录，纳入

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作为相关部门降低资质等级、

撤销资质的重要参考。

第十六条 项目单位应当加强项目建设管理工作，

严格按照批复的建设规模、内容和标准进行建设，在

建设过程中擅自增加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规模、提高

建设标准、改变建设方案等引起工程超概算的，一律

不予调整。并由纪委监委依法追究建设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的公职人员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

污贿赂的，依法追究行政或者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一年。市政府

原有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解释工作由市发改局承担。


